太仓市2024年8月份食品安全抽检结果分析

（汇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等规定，现将太仓市近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本期对流通、餐饮、生产、种养殖环节的调味品、食用农产品、饮料、糕点、粮食加工品、冷冻饮品、酒类、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等进行了监督抽检，共检测食品样品652批，合格644批，合格率为98.8%。
本期抽样检验项目不合格样品具体情况如下：

食用农产品6批次，被抽样单位分别为太仓市沙溪镇刘刚蔬菜摊、太仓市璜泾镇戴思传水产摊、太仓市璜泾镇桓诚蔬菜摊、太仓经济开发区王文军水产摊、太仓市高新区刘式栓蔬菜经营部，不合格项目为噻虫嗪、恩诺沙星、氧氟沙星、磺胺类（总量）、噻虫胺；茶叶及相关制品1批次，被抽样单位为太仓市浮桥镇柏松杂货店，不合格项目为二氧化硫残留量；餐饮食品1批次，被抽样单位为太仓市净慧康年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不合格项目为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噻虫嗪是烟碱类杀虫剂，具有胃毒、触杀和内吸作用，对蚜虫等有较好防效。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噻虫嗪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影响。噻虫嗪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种植户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恩诺沙星又名恩氟奎林羧酸，属于氟喹诺酮类抗菌药，化学合成广谱抑菌剂。在预防和治疗畜禽的细菌性感染及支原体病方面有良好效果，是动物专属用药。恩诺沙星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大量使用相关兽药，也可能是饲料添加，或者家畜疾病治疗中导致其在动物体内蓄积。

氧氟沙星属于氟喹诺酮类药物，因抗菌谱广、抗菌活性强等曾被广泛用于畜禽细菌性疾病的治疗和预防。氧氟沙星残留在人体中蓄积，可能引起人体的耐药性，长期摄入氧氟沙星超标的动物性食品，可引起轻度胃肠道刺激或不适，头痛、头晕、睡眠不良等症状。

磺胺类（总量）具有抗菌谱较广、性质稳定、使用简便的一类人工合成的抗菌药，对大多数革兰氏阳性菌和阴性菌都有较强抑制作用，广泛用于防止鸡球虫病。长期摄入磺胺类超标的动物性食品，可能导致泌尿系统和肝脏损伤等健康危害。

噻虫胺是新烟碱类中的一种杀虫剂，其作用与烟碱乙酰胆碱受体类似，具有触杀、胃毒和内吸活性。如果长期食用噻虫胺超标的生姜，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二氧化硫是食品加工中常用的漂白剂和防腐剂，使用后会产生二氧化硫残留。二氧化硫进入人体后最终转化为硫酸盐并随尿液排出体外，少量摄入不会对身体带来健康危害，但若过量食用可能引起如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即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洗衣粉、洗洁精、洗衣液、肥皂等洗涤剂的主要成分，其主要成分十二烷基磺酸钠，是一种低毒物质，在消毒企业中广泛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GB 14934-2016）中规定，采用化学消毒法的餐（饮）具的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应不得检出。餐（饮）具中检出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可能是部分单位使用的洗涤剂不合格或使用量过大，未经足够量清水冲洗或餐具漂洗池内清洗用水重复使用或餐具数量多，造成交叉污染，进而残存在餐（饮）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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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
	品种
	批次
	不合格批次
	合格率

	市场监管局

（流通）
	饼干
	17
	
	98.6%

	
	餐饮食品
	8
	
	

	
	茶叶及相关制品
	2
	1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13
	
	

	
	蛋制品
	2
	
	

	
	淀粉及淀粉制品
	12
	
	

	
	调味品
	65
	
	

	
	豆制品
	8
	
	

	
	方便食品
	4
	
	

	
	蜂产品
	4
	
	

	
	糕点
	47
	
	

	
	罐头
	12
	
	

	
	酒类
	25
	
	

	
	冷冻饮品
	9
	
	

	
	粮食加工品
	17
	
	

	
	肉制品
	7
	
	

	
	乳制品
	12
	
	

	
	食糖
	7
	
	

	
	食用农产品
	148
	6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8
	
	

	
	蔬菜制品
	17
	
	

	
	薯类和膨化食品
	4
	
	

	
	水产制品
	2
	
	

	
	水果制品
	17
	
	

	
	速冻食品
	10
	
	

	
	糖果制品
	8
	
	

	
	饮料
	29
	
	

	
	合计
	514
	7
	

	市场监管局

（餐饮）
	饼干
	2
	
	98.7%

	
	餐饮食品
	11
	1
	

	
	淀粉及淀粉制品
	1
	
	

	
	调味品
	1
	
	

	
	糕点
	1
	
	

	
	粮食加工品
	17
	
	

	
	食用农产品
	32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13
	
	

	
	合计
	78
	1
	

	农业农村局（种养殖）
	蔬菜
	31
	
	100%

	
	水果
	19
	
	

	
	禽肉
	2
	
	

	
	猪肉猪肝
	8
	
	

	
	合计
	60
	
	

	总计
	
	652
	8
	98.8%


公示产品合格信息仅指本次抽检标称的生产企业相关产品的生产日期/批号和所检项目。

检测合格批次详情见以下网址：

http://www.taicang.gov.cn/site_publicinfo/003002/003002006/keyNote.html,

                                          太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9月29日

不合格食品信息汇总表

	标称生产
企业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地址
	被抽样
单位名称
	被抽样
单位地址
	食品
名称
	规格
型号
	生产日期/批号
	不合格
项目
	检测
结果
	标准值
	分类
	检验机构

	/
	/
	太仓市沙溪镇刘刚蔬菜摊
	太仓市沙溪镇印北中心路18号综合区060、066号
	大葱
	/
	2024-08-13
	噻虫嗪
	2.9mg/kg
	≤0.3mg/kg 
	食用农产品
	苏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
	/
	太仓市璜泾镇戴思传水产摊
	太仓市璜泾镇农贸市场
	鳊鱼
	/
	2024-08-21
	恩诺沙星
	368μg/kg 
	≤100μg/kg 
	食用农产品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
	/
	太仓市璜泾镇桓诚蔬菜摊
	太仓市璜泾镇农贸市场
	生姜
	/
	2024-08-21
	噻虫嗪
	1.0mg/kg
	≤0.2mg/kg 
	食用农产品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
	/
	太仓经济开发区王文军水产摊
	太仓市高新区朝阳东路167号世福菜场
	黑鱼
	/
	2024-08-22
	氧氟沙星
	6.23μg/kg 
	≤2μg/kg 
	食用农产品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
	/
	太仓经济开发区王文军水产摊
	太仓市高新区朝阳东路167号世福菜场
	鳊鱼
	/
	2024-08-22
	恩诺沙星
	2.00×103 

μg/kg 
	≤100μg/kg 
	食用农产品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磺胺类（总量）
	120μg/kg 
	≤100μg/kg 
	
	

	/
	/
	太仓市高新区刘式栓蔬菜经营部
	太仓市高新区朝阳东路167号世福菜场5号
	生姜
	/
	2024-08-22
	噻虫胺
	1.2mg/kg
	≤0.2mg/kg 
	食用农产品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
	/
	太仓市浮桥镇柏松杂货店
	太仓市浮桥镇浏家港富民路虹桥路口
	大麦茶（代用茶）
	/
	2024-08-15
	二氧化硫残留量
	0.0222g/kg 
	不得使用 
	茶叶及相关制品
	江苏德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
	/
	太仓市净慧康年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双凤镇新湖管理区建湖路南（原新湖小学地块）
	餐盘（复用餐饮具餐馆自行消毒）
	/
	2024-08-23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0.038mg/100cm²
	不得检出
	餐饮食品
	苏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